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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财政局 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管理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市直各行政事业单位，社会团体组织，市政府采购管理中心，各

县区财政局、高新区财政局、恒口示范区财政局、瀛湖生态旅游

区财政审计局，各社会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，规范单位自行采购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和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4号）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采购人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公正廉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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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实守信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，建立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，厉

行节约，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。应当按照法定的政府采购方式

和程序开展采购活动，并完整保存采购文件。 

二、自行采购范围及限额标准按照陕西省公布的《政府集中

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》规定执行。 

三、自行采购货物类项目一般采用询价或竞争性谈判方式采

购；工程类、服务类项目一般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。 

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项目应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

一条、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，并报经预算

主管部门审核同意。 

四、采购基本程序。 

（一）采购人应明确采购需求，确定采购标的技术参数、工

程量清单、服务需求。 

（二）采购人应按照规定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在财政部

门办理备案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采购。 

（三）采购人应从本单位政府采购专管员和业务、技术、财

务等部门人员中组建三人以上单数采购小组。 

（四）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的，采购小组应编制采购文件，对

不少于三家合格供应商分别进行询价，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

采购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，并将结果通知

所有被询价的未成交供应商。 

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，采购小组应编制采购文件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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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三家合格供应商同时进行谈判，并给予所有参加谈判的供

应商不少于两次报价机会，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要

求且最终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，并将结果通知所有参

与谈判的未成交供应商。 

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，采购小组应当组织具有相关经验

的专业人员与供应商商定合理的成交价格并保证采购项目质量。 

确定成交供应商后，采购人应向成交供应商签发书面成交通

知书。 

（五）采购人应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，合同应明确标

的价款、数量、质量、指标参数、履行期限、付款方式、售后服

务、违约责任等条款。成交供应商的各种承诺应写入合同或作为

附件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（六）采购合同履行完毕，采购人应成立验收小组，严格按

照采购文件约定的技术指标、工程量清单或服务需求对采购项目

进行验收。 

（七）采购人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相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事宜。 

（八）采购人不具备自行采购技术力量的，可委托采购代理

机构组织采购。 

五、自行采购过程中，采购人应通过单位或主管部门网站公

开拟采购项目预算、采购需求、采购文件，公告成交结果及自行

采购合同等内容。 

成交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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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，成交供应商名称、地址和成交金额，主要

成交标的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服务要求以及询价小

组、谈判小组、单一来源采购人员名单。 

六、采购人应按照法定时限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和质疑

作出答复。 

 

附表：1.自行采购供应商报价（最终报价）表 

2.自行采购过程记录表 

3.自行采购项目验收表 

 

 

 

安康市财政局   

2018年 12月 1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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